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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容額招生後微調辦法 
 

民國 102 年 3 月 6 日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
民國 103 年 12 月 2 日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民國 105 年 1 月 30 日第十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第十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
民國 107 年 5 月 24 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民國 109 年 3 月 24 日第十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民國 110 年 3 月 30 日第十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民國 112 年 9 月 25 日第十五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

 

1 因部份訓練醫院之容額利用率偏低，為促進急診醫學專科訓練容額之有效運

用，擬比照其他專科醫學會之規定，對於未招到住院醫師之容額予以微調。 

2 各醫院依據每年核定之容額進行住院醫師之招收，如招收狀況不理想，則由

學會統一安排容額之回收與再分配。 

3 第一階段之容額釋出為訓練醫院於每年衛生福利部公告容額後 30 日內跟學會

報備未招容額與可釋出容額，於衛生福利部公告容額後 60 日內進行訓練容額

強制回收，若訓練醫院有需要增額可隨時向學會提出，第一階段之容額分配於

每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。第二階段之容額微調，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針對訓練

醫院招收之剩餘容額再做分配，第二階段之容額分配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。 

4 每年於衛生福利部公告容額後 30 日內由各訓練醫院回報已簽約、預定在 8 月

以後登錄進入訓練之住院醫師名單，需附上住院醫師基本資料與合約，以供

學會查核。 

5 如訓練醫院招收狀況不足額，則提供容額餘額，由學會再分配，提供出容額

餘額之醫院如後來招生狀況理想，已將既有之容額收完、還有住院醫師申請

進入訓練，則訓練醫院可再向學會申請、以第一優先獲得分配容額。 

6 以容額利用率做為記點之指標，而容額利用率上限為 100%，比率則由高而下

排序，由容額利用率最高的訓練醫院開始分配，但前提該訓練醫院必須同意接

受分配，並依該訓練醫院微調後容額數作為該年度之計算依據容額利用率。 

【例】：A 醫院於 98 年原核定容額 5 名，於 9 月容額微調至 7 名，故 A 醫院於

98 年核定容額為 7 名，A 醫院若於該年度只招收到 6 名，故容額利用

率計算則為 6/7*100。 

7 申請增額之醫院必須已招滿容額且完成簽約，分配順序依第 8 條之分配原

則，再分配時 1 家訓練醫院一個循環只分配名額 1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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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分配之醫院循環順序為：自動釋出前 1 年容額且未回補的醫院、自動釋出容

額的醫院(當年度於衛生福利部公告容額後 30 日內)、強制回收容額的醫院(當
年度)、容額利用率(前 3 年平均)由高而下排序，由容額利用率最高的訓練醫

院開始分配(如前 3 年容額利用率相同，則以前一次實地訪查分數高者為優

先。

9 接受再分配容額之醫院，其分配後容額不得大於刪減前之初步計算容額(可收

訓容額)。 

10 第二階段在每年 8 月底由各訓練醫院申報已報到或已簽約之新進住院醫師名

單，如訓練醫院招收不足額，則剩餘容額由學會依前述辦法再分配。

11 容額分配會議由理監事聯席會授權專科醫師訓練委員會會議決議後，逕行提

報衛生福利部容額分配結果。

12 為促進急診醫學專科訓練容額之有效運用，訓練醫院報備當年度住院醫師異

動轉出時，由學會統一安排容額之回收與再分配；並函復衛生福利部核備。

13 訓練醫院報備當年度住院醫師異動轉出後應於 30 個工作天內回報學會，並於

兩個月內補齊容額，同時須附上住院醫師基本資料與合約，以供學會查核。

14 如訓練醫院無法於住院醫師離職後兩個月內補齊容額，由學會進行訓練容額

回收並公告學會網站兩個星期的時間，提供訓練醫院申請增額。

14.1 申請增額之醫院必須已招滿容額且完成簽約。 

14.2 分配順序依照「急診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容額招生後微調辦法」第 8 條之

分配原則，再分配時 1 家訓練醫院一個循環只分配名額 1 名，並提供增

額醫院一個月時間招收，若一個月內無法招收到住院醫師，則依照分配

原則順序提供下一家醫院增額。

14.3 若訓練醫院未符合第 14 條所規範的程序，該醫院於次年度扣相同容

額。

15 如無申請增額之醫院，且原訓練醫院無法招收到住院醫師，則此容額餘額一

樣屬於原訓練醫院。

16 新進或異動住院醫師需於報到之後 30 個工作天內向學會核備，若無法於 30
個工作天內向學會核備，則下一年度訓練醫院認定分數扣1 分；延誤通報每

個個案扣訪查總分1 分。

17 若訓練醫院於當年度接受增額，往後三年內則不能再第一輪接受增額。例

如：A 醫院於 107 年增額，則 A 醫院於 108~110 年不能再接受第一輪增額，

若有釋出容額，則不受此限制。操作型定義為：假設共有 A、B、C、D、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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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醫院，B 醫院於 107 年接受增額，故往後三年 108~110 年就不可再接受

第一輪的增額，而 108 年第一輪增額之排序為 A、C、D、E 訓練醫院，若經

第一輪後無任何醫院增額或尚有剩餘容額，則進行第二輪增額，此時可接受

增額的訓練醫院不受上述限制，增額排序則為所有 A、B、C、D、E 訓練醫

院。 

18 有關第二年以上急診醫學科空額之雙專長訓練容額(以下簡稱雙專長容額)增
額，若訓練醫院於當年度接受雙專長容額增額，則下一年度可再接受雙專長

容額增額，但不可接受當年度容額第一輪增額，當年度容額增額原則依照第

18 條規範。其餘雙專長容額相關規定請參照「有關運用第二年以上急診醫學

科空額之收訓雙專長訓練者辦法」。 

 


